
附件 2

中卫市数据局
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考核评价办法

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普法责任制，健全“谁执法谁普法”普法

责任制工作机制，不断增强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，提高依法行政

水平，形成分工明确、各司其职、齐抓共管的“大普法”工作格局，

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考核工作坚持客观公正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、重

点突出的原则。

第三条 考核对象为局机关和局属事业单位各科室。考核评

价工作由办公室（法制科）负责组织实施。各科室每年按照市委

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考核标准及本单位“谁执

法谁普法四个清单工作分解表”（以下简称“四清单”）进行自查

自评。

第四条 考核标准以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年度

效能目标管理考核确定的重点工作任务和考核目标为依据。办公

室（法制科）结合年度考核办法，依据措施清单和标准清单的完

成情况进行量化赋分。

第五条 考核工作一年集中考核一次，与本单位年度考核工



作同步进行。

第六条 考核方式及步骤。考核采取年终考核的方式，每年

12 月 31 日前，办公室（法制科）按照四清单及《中卫市国家机

关落实普法责任制评估指标》，通过查阅档案资料方式，对各科

室年度普法任务完成情况和普法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考核评分。

第七条 考核评价结果将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。办公室

（法制科）将对普法工作突出、成效明显的典型经验进行宣传推

广；对措施不力、工作不到位、任务未完成的科室报局党组予以

通报，督促限期整改。

第八条 本办法由办公室（法制科）负责解释。


